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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資料(網路版) 

壹、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審議本校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

場所管理人員之每週減授基本教學節數。 

說    明 : 

         1.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第一項：專任教師及兼任導

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之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經學校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之

減授節數。 

         2.彙整各處室提報之教師姓名、協助業務內容及建議每週減授節數如下：           

處室 教師姓名 協助業務內容 建議每週減授節數 

教務處 廖信行 1.協助學習扶助課程行政業務。 

2.協助教師公開觀課相關業務。 

3.協助教學組各項學生學藝競賽行政業務。 

4.協助 111年基隆區國中會考行政業務。 

4節 

教務處 陳慧哲 兼任本校實驗場所管理人員 1節 

教務處 方璞政 1.協調數理實驗班課程規劃 

2.協助數理實驗班與大學端接洽連繫 

3.協助數理實驗班參與各項布展事宜 

4.協助實驗研究組各項專案計畫行政業務。 

4節 

(優質化計畫減

授四鐘點，不包

含在校內可減

授的40鐘點內) 

教務處 張夢凡 1.協助 109年補助充實一般教學設備採購招

標結案報告經費核結等工作。 

2.協助 110學年完免計畫執行 

3.協助 111年基隆區國中會考行政業務。 

4.協助未來臨時交辦或申請之其他計畫。 

4節 

學務處 陳鵬年 1.學生社團活動相關會議資料之準備與存

檔。 

2.學生社團活動出勤、獎懲及差假之紀錄與

整理。 

3.學生社團幹部聯絡事項。 

4.辦理學生社團評鑑與考核。 

5.學生轉社申請與輔導 

4節 

學務處 林烱霖 協助體育組行政庶務工作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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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連文惠 1.協助輔導系統學生基本資料建立及異動之

追蹤。 

2.輔導系統家庭聯絡(導師填寫)追蹤整理。 

3.輔導室網頁補充及更新。 

4.大學營隊公文收發。 

5.每月彙整上報輔導工作成果。 

6.大學博覽會規劃及大學聯絡 

7.工讀獎助金審查與安排。 

8.協助模擬面試安排 

4節 

圖書館 余香瑩 1.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相關事宜。 

2.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場地規劃管理。 

3.建置學生自主學習資源平台與維護。 

4.協助公版學校網頁建置與維護。 

5.協助資訊教育活動之執行。 

6.協助資安相關業務之推動與執行 

7.圖書館之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4節 

        3.人選時數與詳細協助業務內容於主管會議先行討論，確認後列入校務會議之提案完備程

序。 

辦    法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 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適性學習編組編班方式」部分條文。 

說    明 : 

一、 108、109、110學年度入學學生升高二分為【文史班群】、【商管班群】、【理工班群】、【生

醫班群】4個班群，因【文史班群】、【商管班群】在課程學分規劃上完全相同，只有差

別於數 A、數 B的選擇，但也衍生出同一【商管班群】有數 A的班級也有數 B的班級，

出現【商管班群】從數 A轉【商管班群】數 B（或反之）的同班群轉組現象。 

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升高二起，預計將 4個班群修改成【文法商 B班群】、【文法商 A班

群】、【理工班群】、【生醫班群】，在社會組班群的部分僅以數 A、數 B 做為分組的選項。 

三、 現行「學生適性學習編組編班方式」必須加以修正，已符現況。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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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3： 

提案單位：校長室 

案    由：審議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要點 

說    明： 

  一、建立公平合理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制度。 

  二、達成分工合作、和諧效率的職務分配。 

  三、落實行政支援教學，促進學校校務順利運作。 

辦法： 

一、公聽會已於 12月 28日辦理完畢，公聽會整理之意見如下 

 

 

 

 

建 議 意 見 

1. 教師會無明確意見，此為收集老師意見為主 

2. 若是基於找不到行政為目的，應和老師多溝通 

3. 基於公平原則的話，多讓新進老師為行政是否公平 

4. 是否能讓老師主動爭取適合的行政職，設定機制做公平的組成 

5. 存疑:積分計算低的輪值是否有分科，是否要擬得更詳細，舉例像自然科人數較少，

年輕成員較多，可能會導致老師多去當行政而要多找代課老師。 

6. 輪值的任期是否要綁三年?年限是否有點過長? 

7. 針對第五點積分計算提議，積分少於?(2)或年齡高於?得不兼任行政，如 60%的老師

在可輪值的範圍內，讓要退休的老師得不兼職行政 

8. 第七點一次擔任行政三年是否過長? 

9. 第八點補充可能還是會讓行政多由固定的老師輪值，要讓大部分的老師都有機會輪職

才公平，避免積分低的老師一直擔任行政 

10. 第四點的積分有關特色班(體育班數理班)導師是否可列入積分? 

11. 年資可否不計服務年資只計行政年資，是否能列入草案討論? 

12. 導師的積分機制是否也一起做調整，行政與導師的積分相同，擔任專任不扣分，避

免有負分的出現(經由書面意見單之建議) 

13. 有輪過行政職的有豁免權，無擔任過的優先輪替 

14. 資源教室教師是否也能視為行政職之一 

15. 設定緩任或免任的機制，審議小組能包含六大科的科召，兼顧各科平衡 

16. 若體育老師擔任其他組的組長是否等同擔任過行政輪值? 

17. 在不分科的狀況下，各科間行政職的數量有不平衡的問題 

18. 第七點，若老師真的不適合綁三年會太久；或老師嚴重身體狀況不允許，是否能有

特例請其他同仁幫忙，或優先配對較能負荷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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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讓適合的人在適合的位置上做事，才是王道。讓不適合的人在不適合的位置上做

事，將是災難。有興趣擔任行政職的人，自然會願意去做，請勿利用規定逼迫老師

就範，請讓教學工作單純化，讓教師回歸教學，讓老師好好教書，教學才是我們的

本職，謝謝 

(經由書面意見單之建議) 

    二、請討論，若經決議通過則陳奉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 

一、 經表決結果通過設立本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要點，並會中逐條討論本要點草案(實到人數

101人，贊成 55人，反對 1人 )。 

二、 因逐條討論熱烈及表決時間較長，先討論至第 7條，下次會議由第 8條開始繼續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 4：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百年校慶相關籌備。 

說明 : 

1. 本校即將於 113年迎來 100 週年，擬擴大辦理百年校慶。 

2. 百年校慶相關籌備小組如【附件一】。 

辦法 : 

1. 敬請全校教師同仁提供百年校慶籌備小組組別規劃及其他相關意見。 

2. 歡迎全校教師同仁共襄盛舉，如有意加入籌備小組，請於 111年 12月 31日前至學務處報名。 

決議：照案通過，成立籌備小組，全校教師同仁如有相關意見或建議，請提供學務處參考。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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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5：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請審定「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 

說明:依各單位提出之行事曆進行彙整。     

辦法:如行事曆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貳、各處室報告： 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 1： 

提案單位：校長室 

案    由：審議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要點 

說    明： 

  一、建立公平合理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制度。 

  二、達成分工合作、和諧效率的職務分配。 

  三、落實行政支援教學，促進學校校務順利運作。 

辦法： 

一、 公聽會已於 12月 28日辦理完畢，公聽會整理之意見如下。 

二、 依 111年 2月 10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 

(一) 經表決結果通過設立本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要點，並會中逐條討論本要點草案(實

到人數 101人，贊成 55人，反對 1人 )。 

(二) 因逐條討論熱烈及表決時間較長，先討論至第 7 條，下次會議由第 8 條開始繼續討

論。 

三、 經 111年 3月 7日主管會議決議，有必要召開臨時會議，繼續討論本要點草案。 

四、 請討論，若經決議通過則陳奉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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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意 見 

20. 教師會無明確意見，此為收集老師意見為主 

21. 若是基於找不到行政為目的，應和老師多溝通 

22. 基於公平原則的話，多讓新進老師為行政是否公平 

23. 是否能讓老師主動爭取適合的行政職，設定機制做公平的組成 

24. 存疑:積分計算低的輪值是否有分科，是否要擬得更詳細，舉例像自然科人數較少，

年輕成員較多，可能會導致老師多去當行政而要多找代課老師。 

25. 輪值的任期是否要綁三年?年限是否有點過長? 

26. 針對第五點積分計算提議，積分少於?(2)或年齡高於?得不兼任行政，如 60%的老師

在可輪值的範圍內，讓要退休的老師得不兼職行政 

27. 第七點一次擔任行政三年是否過長? 

28. 第八點補充可能還是會讓行政多由固定的老師輪值，要讓大部分的老師都有機會輪

職才公平，避免積分低的老師一直擔任行政 

29. 第四點的積分有關特色班(體育班數理班)導師是否可列入積分? 

30. 年資可否不計服務年資只計行政年資，是否能列入草案討論? 

31. 導師的積分機制是否也一起做調整，行政與導師的積分相同，擔任專任不扣分，避

免有負分的出現(經由書面意見單之建議) 

32. 有輪過行政職的有豁免權，無擔任過的優先輪替 

33. 資源教室教師是否也能視為行政職之一 

34. 設定緩任或免任的機制，審議小組能包含六大科的科召，兼顧各科平衡 

35. 若體育老師擔任其他組的組長是否等同擔任過行政輪值? 

36. 在不分科的狀況下，各科間行政職的數量有不平衡的問題 

37. 第七點，若老師真的不適合綁三年會太久；或老師嚴重身體狀況不允許，是否能有

特例請其他同仁幫忙，或優先配對較能負荷的組別 

38. 讓適合的人在適合的位置上做事，才是王道。讓不適合的人在不適合的位置上做

事，將是災難。有興趣擔任行政職的人，自然會願意去做，請勿利用規定逼迫老師

就範，請讓教學工作單純化，讓教師回歸教學，讓老師好好教書，教學才是我們的

本職，謝謝 

(經由書面意見單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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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要點草案 
                                                  

111年  月  日校務會議訂定 

一、依據 
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相關規定訂定。 

 

二、目的 

(一)為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促進學校的永續經營，運用有效之策略與資源，結合組織整體力量，

能建立整體性、系統性的學校行政管理模式。 

   (二)使教育行政發揮有規劃的、統整的、服務的、溝通的功能。 

   (三)平衡及均等學校行政工作，讓行政工作的本質落實為支援教學，提升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

意願。 

 

三、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與實施對象 

（一）行政職務係指學校秘書、總務主任，以及教務處、學務處與圖書館等各處室主任與組長。 

（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實施對象為本校全體正式教師。 

 

四、資積審查委員會(行政輪值推動小組?)之組成與運作    

(一)成員：資審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設置委員 13人，其組成方式如下：學校秘書兼任執

行秘書，另包括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師

會理事長及各科召集人 6人。 

(二)運作：資審會每年三月開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辦理全校教師積分審議相關事項，

確認至當學年度為止之全校教師積分，由積分低至高排序。當行政職務有出缺時

以積分低者優先擔任為原則，積分相同時以抽籤決定順序。每年五月底召開會議

確認下學年各行政職務(得邀請新任主管與將擔任行政職務之老師列席) 

 

五、積分計算標準 

所謂兼任行政職務及導師年資係指教師於本校聘任為正式教職以來擔任行政職務工作之年資

所換算之點數，計算積分之職務為秘書、主任、組長、資源教室教師，其計算標準如下： 

（一）於本校服務年資(有實際上班)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0.5分。 

（二）擔任秘書、主任、教學組長者，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3分。 

（三）教學組長除外之其他組長，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2分。 

（四）擔任資源教室教師者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0.5分。 

 （五）上述事項因故未滿一學年者，以學期為單位，每滿一學期，採該計算標準之二分之一積

分計算；未滿一學期者，不予採計。 

(六）學期的定義，上學期為 8/1~1/31，下學期為 2/1~7/31。 

 

六、產生方式 

（一）四月底以前，校長確定下學年單位主管後公告全校週知，各單位主管可先行尋覓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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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二）有意願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亦得於 5月 15日前主動向個人有意願擔任職務之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 

（三）若至 5月 31日各處室仍有組長職務出缺，則由出缺職務相關主管依積分名單，協調安排

積分較低之教師擔任各出缺行政職務。(由積分高者先行選擇行政職務，若積分相同者抽

籤決定順次) 

（四）確認各兼任行政職務之人選後，由校長聘任之。接任行政職務者需於 8月 1日前與原任

完成職務交接。 

 

七、任期 

（一）初任及非自願回任行政職務者一任兩年為原則。 

（二）自願回任擔任行政職務者至少一年。 

（三）學期中如有無法遂行其職務之情形，其遺留職務由自願者擔任，如無自願者接任時，則

由資積表中積分序位低者接任，任期至該學年度結束為止，其積分依「五、積分計算標

準之第(五)點」計算。 

八、補充事項：  

(一) 經本要點遴聘之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發生無法遂行其職務之因素(如轉校、留職停薪、

退休、重大疾病需請長假、商調等)外，不得提前請辭。另，若經復職，須完成擔   

        負兼任行政職務之義務。 

(二) 輔導教師因員額計算不屬於全校教師員額，故不參加行政輪替為原則，但需輪值輔導主

任，輔導主任之積分計算準用本要點。體育組長聘用亦準用本辦法。 

    (三)擔任兼任行政職務期滿者，至少可享有三 二 年內不再輪值擔任行政職務之權利。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即生效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臨時動議 

 

拾壹、主席結論 

 

拾貳、散會 


